
臺北市立蘭雅國民中學學生申訴書 

 

※繳交申訴書時，請同時檢附原措施之文書、有關之文件及證據。 

申訴日期:： 中華民國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【申訴人(學生)資本資料】 

申訴人(學生)姓名 

(請親自簽章) 

 
年級 

班別 

 年    班 出生日期 年    月    日 

身分證號碼  電話  

通訊地址  

【申訴人之代理人基本資料】 

姓名  與申訴

人關係 

 出生日期 
年    月    日 

身分證明文件號碼  電話  

通訊地址 
 

收受或知悉原措施日期 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

申訴之事實及理由 

(應具體指陳原措施之

違法或不當) 

 

 

 

 

 

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  

 


